
 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属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现将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《转发中央宣传部 

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

践活动的意见、司法部 国家网信办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第十四

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征集展播（映）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普法办

函〔2017〕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

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《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本

地本校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实际，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

传实践活动贯穿“七五”普法全过程。各市教育局和各高校、各

中职学校要将开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的情况，形成年度总结

随同本单位年度依法治教工作总结，于每年 11 月 20 日前报我厅

政策法制处。 

二、各单位要加大宣传，精心组织，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创

作积极性，多创作高质量、适合新媒体传播的作品参加活动。各

单位请于 2017年 8 月 31日前按《通知》规定的相关要求，以线

上上传作品或以快递寄送作品等方式参加征集展播（映）活动（具

体方式见附件），并将作品同时报送至我厅政策法制处（邮箱：

zf@gxedu.gov.cn）。我厅将积极向有关部门进行推荐优秀作品， 

mailto:zf@gxedu.gov.cn


并在我厅公众信息网予以展播（映）。我厅政策法制处联系人及

电话：周晓敏， 0771—5815103、18077160707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1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